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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一學門召集人

技術、藝術或志業？─ 撰寫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與規劃個人學術生涯

胡曉真＊

今年 10月 5日，筆者受邀參加科技部人社中心舉辦之 「107年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並代表 「文學一」 學門擔任與談人。同場與談的包括主
持人張淑麗教授、文學二學門召集人陳國榮教授、歷史學門召集人呂妙芬教

授、哲學學門召集人蔡政宏教授及筆者，五位講者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撰

寫與審查的重點都有高度的共識，也從各自學門的角度提出經驗分享。

「文學一」 學門涵蓋甚廣，雖以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為三大領
域，但這裡所謂 「文學」 並非以詩詞、小說、戲劇為限的狹義定義，其中更包括
思想、經學、聲韻、文字、文獻、民俗等多種學問。要針對如此包羅萬象的學

門，討論構想與撰寫研究計畫的細節，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且筆者也不願將

本文定位為 「研究計畫撰寫大補帖」。因此，筆者寧願與讀者分享個人對研究計
畫、學術工作與人生志業這三者之相對位置的體會。誠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可以提供學術工作者一定的研究資源，而嚴格的審查機制更使計畫通過與否

成為許多學術單位進行人事評鑑的指標，因此，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確實具有重

要性，對年輕學者而言尤其如此。筆者個人以為，計畫通過不等於研究做得

好，好的研究者也不一定擅長撰寫計畫，因此，當認真撰寫的計畫提出後未獲

得通過，倒不必灰心喪志，認定自己的研究受到否定。但反過來說，必須認識

不論是撰寫計畫或做研究，清楚、嚴謹的思辨與論述能力都是必須的，而理想

上，最好在學術生涯中及早將構想個別的研究計畫與發展長期的研究規劃，做

一有效的連結。如此，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所提供的資源才能對學者發揮最大

的支持。

對審查人而言，審查工作並不輕鬆。但是若讀到一份優秀的計畫書，則是

很大的樂趣，甚至油然而生 「這麼好的計畫，真可惜不是我想到的！」 這樣的感
嘆。什麼樣的計畫書才能令審查人眼睛一亮？我們應當把計畫之撰寫與審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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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一個學術對話的過程，申請者有義務說服審查者。首先，計畫書必須提出

前人未見的觀察與見解，這在計畫書的 「研究主旨與背景」 部分就應該有所呈
現。除了一針見血地提出研究主題，計畫書應提供有意義的文獻評述，最好不

只是一一概述相關研究，而要能彙整前行研究的重點發現，並指出本計畫在哪

些方面有可能提出增益、修正或挑戰，如此方能突出本研究計畫的原創性。又

或者計畫的議題或材料極為創新，以至於少見前行研究，此時仍應對圍繞此題

目的研究進行分析，以說明本計畫的特殊性。在計畫書的 「方法、步驟與進度」
部分，申請人大可不必非標榜某種主義或方法學不可。其實，研究方法正是隨

著前面所述的計畫的重要性與原創性而來。例如，如果計畫要處理希見的材

料，那麼就有必要陳述如何取得該材料。撰寫計畫時更不妨易位思考，試著把

自己設定為此計畫書的審查人，想像可能提出什麼質疑，再回頭來修訂自己的

計畫書，經過如此反覆推想的計畫書會更具有說服力。

目前學門對計畫書的長度有所限制，故撰寫時務必做到不略不冗，亦即既

不能過於簡略以至於令人無從評斷，亦不可冗長而無重點，甚至讓審查人產生 

「本研究其實已經完成」 的印象。最後，在計畫書的「預期成果」部分，固然規
劃撰寫若干論文可視為具體成果，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回應 「研究宗旨」，說明在
經過必要的研究步驟後，計畫成果可以解決哪些學術難題，深化哪些議題，或

者拓展某些領域，表現此研究計畫具有朝向未來的開展性。尤其要提醒執行專

題研究計畫經驗較少的新進學者，雖然目前許多學術單位要求任職的學者申請

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但身為研究者，我們理應自我要求，申請計畫並爭取

研究資源，是為了落實研究，而不只是為了累積學術點數。因此，我們應追求

計畫成果的學術貢獻要超越計畫書本身，換言之，若有已完成的研究，或甚至

已撰成而尚未發表的文稿，並不宜化整為零而改裝為計畫書，因為這樣的計畫

不具有朝向未來的開展性，失去了專題研究計畫的精神。

去年科技部修訂了 「研究績效表」，改以十年為限，要求申請者提出代表作
並說明貢獻。新進學者或許會擔心，研究績效年限放寬之後，對學術積累較深

的資深人員有利，而剛入學界的學者則處於劣勢。其實並不一定如此。研究績

效年限之所以修改為十年，是為了鼓勵人文社會學者進行長遠學術規劃，而不

要只汲汲追求短期論文發表的篇數。在研究績效表中，新進人員可不必過於擔

憂自己尚未發表許多論文，倒是應該說明以前的研究成果與目前提出的計畫是

否有關聯，是否為進一步的推展，或者為新議題的開拓。同時，申請者也必須

對自己既有研究成果提出自我評估，陳述其學術貢獻及潛力。較諸論文篇數，

研究成果的實質貢獻在審查過程中更具關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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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審查機制，筆者要強調的是，專題研究計畫的審查已建立極為嚴謹的

制度，每一份計畫書都會受到謹慎的對待。一如各學門，「文學一」 學門每一年
度都成立複審委員會，由大約 12位學者組成，通過共同討論的方式，為每一份
計畫書推薦初審的審查人。所有計畫書都會得到兩份初審意見，若出現評價差

異過大的情況，還會安排第三審。所有初審意見回歸複審委員會後，仍會以共

議的方式，對每份計畫書做負責任的討論，確認初審意見對計畫書提出的評斷

為學術上公正客觀的意見。最後的審查通過名單是在整體經費及通過率的限制

下，以排比方式產生。在審查機制中設有申覆制度，計畫未獲通過的申請者有

權利提出申覆，每年各學門亦會成立申覆委員會 （不同於原複審委員會） 予以處
理。申覆委員會仔細檢視申覆書後，若確認原初、複審確實有誤審誤判的情

形，且計畫書達到通過補助的學術標準，則該計畫可獲得補助。不過，既然有

通過率的限制，自然難免遺珠之憾，一些研究計畫其實撰寫認真，具有價值，

但在競爭排比下未獲補助，此並非審查失誤所致，這種情況提出申覆亦無法改

變審查結果，這也是計畫申請人必須有所認知的。

本文以專題研究計畫的撰寫與審查為討論範圍，但其實現在科技部也推出

其他計畫類型，學者可根據需要及自身資格提出申請。所謂資格，指的是某些

計畫類型乃針對特定人員而設計，例如女性、新進人員或某一年齡以下的學

者。其中，近期推出的 「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與 「哥倫布計畫」 特別受到矚目，
因為這兩類計畫的精神在年輕學者的養成，鼓勵創新突破，但原先設定的年齡

限制相當不利於人文社會學者，而現在科技部則已針對年齡限制予以放寬，使

更多人文社會學者符合申請資格。當然年輕學者若能獲得這兩項計畫，自是難

得的肯定，且其補助之年限與額度也相對高於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有利於較長

期、深廣的研究發展。不過，人文學者養成不易，「文學一」 學門的新進學者恐
怕不少仍超過這類型計畫的年齡限制。筆者倒是認為不必為此太過遺憾，畢竟

（廣義的） 文學研究靠的未必是高額的補助，而是思考與論述。
學術倫理為重中之重，因此工作坊的每位講者都特別強調其關鍵性，提醒

新進人員在撰寫計畫時，必須符合學術倫理的要求。由於科技部對此有清楚的

規範，本文便不再贅言。

工作坊當天，筆者提出了這樣的結論：「學術是終身志業，獲得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不是人生高峰」。筆者並不是以學門召集人的角色這麼說，而是作為學術

界之一員的有感而發。近年來臺灣不少頂尖大學將教師是否獲得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作為學術評鑑的指標，這乃是信任科技部審查制度之公正嚴謹，有其公

信力。然而這一政策也可能使新進人員在獲得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得到學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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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研究傑出之間輕易畫上等號。撰寫計畫書確實有其技術層面，有某些技巧

可幫助申請案得到審查人更多青睞，但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構想長遠的發展藍

圖，真正創造貢獻，必然是一種藝術。更不用說，人文學者在專業領域中鑽研

開拓，是苦行也是樂趣，這是我們選擇的終身志業。專題研究計畫的補助，其

真正意義是與學界同行進行對話並獲得反饋，幫助我們調整研究方向並開展視

野，同時提供我們必要的研究資源。以上只是筆者個人想法，或許陳義過高，

更可能被批評為不了解新進人員面臨的壓力。不過，若能從學術生涯與終身志

業為前提來構思研究，所提出的研究計畫更可能具有創新性與重要性，也有更

大機會獲得補助，也未可知。


